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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2022 年，平顶山市两级法院在市委坚强领导和上级法院监督指

导下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锚定省委“两个确

保”和“十大战略”，紧紧围绕党委、政府重点任务，不断强化政

治建设和政治担当，牢固树立“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”的理

念，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激励和保护创新、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

发展的职能作用，着力提升审判质量、效率和司法公信力，坚持服

务大局、司法为民、公正司法，主动延伸司法职能，积极营造优化

创新创造创业法治环境，为“壮大新动能、奋进百强市”提供了有

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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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法履行审判职能，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地位

（一）知识产权案件审理基本情况

2022 年，全市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诉前调解案件 275 件，其中

平顶山中院 138 件，湛河法院 137 件。全市法院共成功化解调解诉

前调解案件 249 件，其中平顶山中院 124 件，湛河法院 125 件。

2022 年，全市法院共正式立案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532 件，

同比降低 9.06%；共审结 530 件，结案率 99.62%（见图 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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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知识产权民事案件。全市共受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509 件，

其中一审案件 457 件，审结 455 件，二审案件 52 件，审结 52 件。

从结案方式来看，审结的 507 件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，以判决

方式结案 171 件，占比 33.73%；以调解方式结案 38 件，占比 7.5%；

以撤诉方式（含按撤诉处理）结案 239 件，占比 47.14%；裁定移送

其他法院管辖 61 件，占比 12.03%。（见图 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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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案件类型看，在全市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，商标权纠纷 245

件、占 48.13%，著作权纠纷 207 件、占 40.67%，不正当竞争纠纷

26 件，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 11 件。（见图 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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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知识产权刑事、行政案件。全市共受理刑事案件 23 件，其中

刑事一审案件 16 件，审结 16 件，刑事二审案件 7 件，审结 7 件。

在全市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中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11 件，

假冒注册商标罪 7 件，侵犯著作权罪 4 件，非法制造、销售非法制

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1 件（见图 4）。2022 年，全市法院共对 1 家

单位、78 名被告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，判处罚金 375.15 万元。

2022 年未受理知识产权行政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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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主要特点

一是纠纷实质化解成效显著。两级法院对知识产权纠纷坚持调

解优先，注重案结事了。针对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特点，在把握纠

纷实质的基础上，积极向当事人释法明理，引导双方将重点放到实

质利益衡量上。利用送达应诉手续、庭前准备、庭后调解、判前说

理、判后答疑等各个环节，结合侵权行为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

平及侵权事实具体情形，借助公开判例，使当事人对案件预期有充

分的了解，通过多渠道、多方式、全过程开展调解工作，力求案结

事了，从根本上解决纠纷。大部分案件经过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，

自动履行完毕，原告以和解为由撤回起诉，实现了矛盾纠纷的就地

化解。2022年，在审结的 507件知识产权案件中，有 277 件是以调

解和撤诉结案，调撤率高达 54.64%。

二是案件审理周期明显缩短。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案件繁简分流、

轻重分离、快慢分道。对诉讼标的额不大且事实清楚、权利义务关

系明确、争议较小的商标权、著作权等纠纷案件，优先由速裁团队

办理，确保在 25日内审结案件。全面实行诉前调解告知制度，在立

案前征得当事人同意后，诉前调解阶段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

料、当事人确认的送达地址，均适用于正式立案后的诉讼阶段，进

一步优化诉讼程序，缩短审理周期。严格规范延长审限、发回重审

审批机制，切实缩短诉讼周期。我市 2022 年度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

平均审理周期为 23.73 天，同比缩短了 24.71 天，在全省范围内用

时最短，受到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通报表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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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新业态、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。近年来，互联网数字经济

蓬勃发展，新兴互联网产业迅速占领市场，传统侵权行为开始同新

型网络媒介相结合，衍生了一系列新类型的侵权纠纷案件。这类案

件主要集中在商标权侵权、不正当竞争等纠纷中，在事实查明、法

律适用等方面对知识产权审判团队的审判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同时，随着“抖音”“快手”等短视频平台快速崛起，涉短视频平

台作品侵权纠纷持续增多。近三年共受理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

纠纷 22 件，同比增长 96.11%。

四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增强。不断加大侵犯知识产权案件

的审理力度，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。2022年，两级法院审结了包

括“中国石化”、“山西青花瓷酒”、“洁丽雅”、“小米”等知

名品牌在内的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，有力地打击了“搭便车”“傍

名牌”等商标攀附、仿冒行为。同时，知识产权“三合一”审判模

式持续发力，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的作用进一步凸显。2022年，

全市法院共对 1家单位、78名被告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，判处罚金

375.15万元。同时注重采取追缴违法所得、收缴犯罪工具、销毁侵

权产品等方法，剥夺被告人再犯罪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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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完善审判机制建设，构建知识产权专业特色审判模式

（一）大力加强诉源治理，多元解纷取得新突破

坚持“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”，充分发挥人民法院

在线调解平台作用，大力开展诉前解纷工作。2022 年全市法院通过

诉前调解平台化解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165 件，满足了人民群众多元

解纷需求，有效缓解了知识产权审判压力。为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

机制改革，平顶山中院与平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印发了《关

于建立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的意见》，搭建专业化纠纷

联动调处平台，推动知识产权矛盾纠纷联调共治。大力开展诉前先

行调解制度，平顶山中院在诉讼服务中心成立诉前调解团队，设立

4 个知识产权案件调解室，配备 4 个专职调解员，立案阶段即开展

诉前调解和繁简分流工作。2022 年全市法院共成功化解调解诉前调

解案件 249 件，其中平顶山中院 124 件，湛河区法院 125 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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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持续优化审判流程，审判质效获得新成绩

为依法妥善审理知识产权案件，平顶山两级法院选派业务能力

扎实，审判经验丰富的法官组成知识产权审判团队，成立“知识产

权审判庭”，实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专门化、管辖集中化、程序集

约化和人员专业化，并通过完善团队人员分工、案件繁简分流、内

外学习交流等机制，推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。2022年，

平顶山中院知识产权审判多项指标位居全省前列。其中，结案率

100%，全省第一；服判息诉率 95.1%，全省第四；平均审理周期 23.73

天，全省第一。同时，重视挖掘和打造具有典型指导意义的精品案

件，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示范引导作用，由湛河法院一审，平顶山

中院二审的高某某、胡某某假冒注册商标罪案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

院评选为“2022河南法院打击侵权假冒刑事犯罪典型案例”；由湛

河法院审理的被告人魏某欣等四人犯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、被告

人李某等三人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，入选中国外贸投资企

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“2021-2022 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

例”。



- 10 -

（三）深化“三合一”审判，协同保护迈上新台阶

2021年 9月，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批复同意湛河区人民法院管辖

平顶山地区部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，进一步健全了我市知识产权案

件审理机制建设和管辖布局。湛河区法院随即组建设立了专门知识

产权审判团队，统筹负责审理知识产权民事、行政、刑事案件，完

善全市法院知识产权“三合一”审判体系机制。平顶山中院对内积

极组织民、刑、行政庭对接探讨，迅速调整本院知识产权“三合一”

审判模式；对外主动联合平顶山市检察院、平顶山市公安局，探索

建立平顶山市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协作机制，共同发文《关于我市全

面推行知识产权“三合一”工作中刑事司法管辖机制若干问题的意

见》，明确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指定跨区域管辖范围，推动涉知识产

权刑事案件的集中管辖，初步建立平顶山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协作机

制，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效能。知识产权“三合一”审判

机制运行以来，相关部门衔接顺畅、配合协调，受到河南省高级人

民法院、河南省检察院院领导的高度赞扬。



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

2022 年度

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

- 11 -

（四）强化智慧审判建设，便民利民实现新跨越

以“智慧法院”建设为契机，“线上”“线下”齐发力，科技

赋能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。两级法院积极推行知识产权在

线诉讼和全流程网上办案，网上立案、网上送达、网上开庭实现制

度化常态化，线上多渠道组织证据交换、调解质证。2022 年，全市

法院互联网开庭、调解达 728 次，电子送达 1014件次，实现了线下

纠纷线上解决。对采用时间戳、区块链等新型电子取证方式予以认

可，降低权利人维权成本，便利当事人举证。有效降低诉讼成本，

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寻求法律保护提供更加透明、成本低廉、诉讼便

捷的途径，进一步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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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动延伸司法服务，打造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新名片

（一）深入企业走访调研，精准提供司法服务

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、水和空气，须臾不能缺少。近年来，

两级法院结合“万人助万企”活动，不断拓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广

度和深度，通过专题座谈、深度走访调研等形式，倾听创业者声音，

了解企业司法保护需求。2022 年，全市两级法院共走访企业 2691

家、律所 83家，为企业解答法律咨询七千余次，广泛宣传知识产权

司法保护工作开展情况，持续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。为提升知识产

权司法保护效能，护航企业发展，2022 年 12 月 1 日，市中院印发

了《服务保障企业发展二十条意见》，从立案、审判、执行各环节

同步推进，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，为企业发展解忧纾困注入

司法动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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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全面推行司法公开，强化审判引导作用

注重通过裁判明确划定知识产权权利边界，为市场主体的创新

行为和竞争行为提供明确清晰的规则指引。凡符合最高法院裁判文

书公开范围要求的裁判文书，一律及时公开上网，使裁判文书成为

社会公众最易获得、生动的普法教课书。积极开展“庭审观摩”活

动，2022年，全市法院组织知识产权庭审观摩十余次，其中湛河法

院邀请代表、委员等旁听被告人曾某、叶某某、邹某涉嫌犯销售假

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一案，提升了社会大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了解

和关注，充分彰显人民法院严厉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态度和决心，

取得了良好效果。两级法院精选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日

用品商标侵权案件，开展互联网公开开庭，以案释法，提高群众防

范假冒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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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持续加强司法宣传，营造社会保护氛围

全方位、常态化进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宣传。坚持每年做好

“4·26 知识产权周”活动，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及时发布知识

产权典型案例，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，传递司法

保护正能量。两级法院通过制作知识产权宣传短视频，在微信公众

号开辟知识产权普法专栏，普及假冒商标商品识别技巧和知识产权

法律知识，使法治宣传工作更加生动鲜活，在全社会营造保护知识

产权的法治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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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 望

2023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，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

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。面对新时代、新使命、新期待，下一步，

平顶山市两级法院将驰而不息地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，深入

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紧密

围绕党委政府和上级法院工作部署，以服务鹰城高质量发展为己任，

不断拓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深度和广度，积极探索知识产权在推

进企业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发展方面的先进经验，促进企业创新发

展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法院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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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

典型案例

2022 年，平顶山两级法院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，全

面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，严厉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，现发布

2022 年度平顶山法院知识产权保护五大典型案例，含假冒注册商标

罪案 1 件、侵犯著作权罪案 1 件、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案 1 件、

侵害商标权纠纷 1 件、著作权权属、侵权纠纷 1 件，体现人民法院

坚持“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”理念和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

激励科技创新和维护公平竞争的职能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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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高某某、胡某某假冒注册商标罪案

一审：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（2022）豫 0411 刑

初 19 号

二审：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2）豫 04 刑终 180

号

【基本案情】

被告人高某某以 132336.45 元的价格从郑州中厚板经销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中厚板公司）购买规格为 9700mm、3750mm 内蒙古包钢

钢铁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包钢）的 O690D 钢板，后高某某联

系同案犯邱某某（另案处理）将规格为 9700mm 钢板上面的商标标识

擦掉，印上舞阳钢铁股份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舞钢公司）的注

册商标，让被告人胡某某找一份舞钢公司的质量证明书，胡某某通

过微信将质量证明书传给自己后，又安排同案犯乔某某（另案处理）

对该质量证明书进行修改，将上述两块钢板假冒为舞钢公司钢板卖

给江苏恒立公司，共卖得 162972 元，获利 30635.55 元，税后实际

所得 26652 元。

2021 年 9月 16 日，被告人高某某经营的信诚公司以 261060 元

的价格从曹某某处购买了一块江阴兴澄特种钢板有限公司生产的

Q690D 钢板，后高某某联系同案犯邱某某将该块钢板原有商标擦掉，

印上舞钢公司的注册商标，让被告人胡某某找一份舞钢公司的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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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书，胡某某通过微信将质量证明书传给自己后，又安排同案犯

乔某某对该质量证明书进行修改，将该块钢板假冒为舞钢公司的钢

板以 283960 元的价格卖给江苏恒立公司。

2020 年 10 月 19 日，被告人胡某某以 66380.9 元的价格从中厚

板公司购买了一块 Q690D 包钢钢板，并联系同案犯邱某某将该块钢

板上的原有商标擦掉，印上舞钢公司的注册商标，后胡某将该块钢

板假冒成舞钢公司钢板卖给了湘潭永达公司，共卖得 73131.5 元，

获利 6750.6 元，税后实际所得 5873 元。

【裁判结果】

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和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

院判决认定，被告人高某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

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；被告人胡某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，判处有

期徒刑八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；对高某某违法所得 26652

元、胡某某违法所得 5873 元依法予以追缴，上缴国库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本案严厉打击了“搭便车”“傍名牌”等违法侵权行为，通过

最严厉的手段打击恶意知识产权犯罪，保护创新创优型企业的合法

权益，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，彰显人民法院打击知识产权犯罪

的坚定决心，为鼓励和促进科技创新、培育知名品牌和提升企业综

合竞争力提供助力，同时为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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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米某某侵犯著作权罪案

一审：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(2021)豫 0411 刑初 174

号

二审：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2）豫 04 刑终 465

号

【基本案情】

2018 年 3 月份，被告人米某某在平顶山市卫东区鹰城世贸租房

经营唯幕影吧，米某某在未取得相关影视著作权许可的情况下，从

网上下载电影，在其租房内放映，供人买票观看，从中牟利。至 2021

年 3 月份案发，米某某通过美团、微信、支付宝等方式出售电影票

的非法经营收入共计 192451.51 元，获利 60000 元。经平顶山市公

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，该影吧的涉案视频文件共 2331 条。

【裁判结果】

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和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

院经审理认为，侵犯著作权或者著作权有关的权利，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应予追究刑事责任。被告人米某某犯侵犯著作权罪，判处有期

徒刑一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；米某某违法所得人民币

六万元元，予以追缴，依法上交国库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著作权是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是现代社会发展中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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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缺少的一种法律制度。著作权保护在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同时，

也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。本案的被告人米某某只是经营了一个小

的“影吧”，但在经营的过程中，为了谋取利益，擅自下载影片，

终因触及刑法，被判处刑罚。本案的查处及审判，警示了广大的个

体业主，在经营涉及版权保护的业务时，一定要有版权意识，不能

触及法律的底线。

三、魏某某、贾某某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案

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（2021）豫 0411 刑初 32 号

【基本案情】

2018 年 5 月 1日，被告人魏某某在宝丰县杨庄镇租赁一厂房，

收购废旧空调压缩机，先后雇佣被告人贾某某、魏某甲、李某某等

人对收购的旧空调压缩机进行拆解、拼装、翻新，贴上其从网上购

买的 DANFOSS、 COPELAND 商标，卖给李某、唐某、唐某某（该三

人另案处理）等人。至案发，魏某某共销售假冒的 DANFOSS、COPELAND

空调压缩机 1466334 元，贾某某参与期间的销售金额为 1466334 元，

魏某甲参与期间的销售金额为 1242264 元，李某某参与期间的销售

金额为 594284 元。经认定，涉案的 DANFOSS、COPELAND 商标均为

假冒注册商标;经宝丰县价格认证中心认定，从涉案场所扣押的未销

售产品价值为 510250 元。

另查明，魏某某获利约 20 万元；贾某某于 2018 年 5 月工作至

案发，月工资 4000 元至 4500 元，获利约 90000 元；魏某甲于 2018



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

2022 年度

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

- 21 -

年 10 月工作至案发，月工资 4000 元，获利约 40000 元；李某某月

工资 4000 元，获利约 8000 元。2021 年 3 月 18 日被告人魏某甲家

属代其退缴违法所得 40000 元；2021 年 3 月 19 日被告人贾某某家

属代其退缴部分违法所得 50000 元。

【裁判结果】

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采取拆解、

拼装、翻新等方式，将残次、废旧零配件组合、拼装后冒充正品或

者新产品销售，以次充好，其行为已构成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。

判处被告人魏某某犯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八年，

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；被告人贾某某犯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，

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；被告人魏某甲犯生产、

销售伪劣产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二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

元；被告人李某某犯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，

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；对被告人魏某某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万

元、被告人贾某某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四万元、被告人李某某的违法

所得人民币八千元依法予以追缴，上缴国库；对被告人的涉案赃物、

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该案是一起跨区域及线上线下关联的假冒注册商标案，涉及两

种国际知名品牌，制售数量大，涉及范围广，严重侵犯了商标所有

权人的合法权益，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，破坏公平、诚信的市场

秩序，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评价。一直以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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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法院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全链条，依法平等保护国内

外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，持续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。

四、车某某与梁某某侵害商标权纠纷案

一审：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(2022)豫 0411 知民

初 67 号

【基本案情】

车某某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了

第 9490401 号“ ”商标。车某某以梁某某在其经营的拼多多

店铺销售了侵害其注册商标权的产品为由诉至法院。进入涉案店铺，

被诉产品链接打开后图片左上角有“oushili”标识，且产品链接中

包含 “欧世利”文字。梁某某辩称涉案店铺的运营方法属于通过软

件自动采集电铺，涉案产品是在 1688 网站“一件代发”销售，梁某

某在其经营的拼多多店铺销售产品时在店铺中使用图片及产品链接

关键词中使用与车某某注册商标相同文字及类似标示，易使相关公

众造成混淆，构成商标侵权。遂判令梁某某赔偿车某某经济损失。

平顶山市湛河湛河区人民法院判决：梁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

日内赔偿车某某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 5000 元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在电商平台蓬勃发展的当下，网店快速膨胀发展，无货源经营

模式网店。“一件代发”成为不可忽视增长点。无货源经营模式通

常是指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，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，相应而生货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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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应商，供应商可以提供商品的图片、尺码、颜色等信息，网店经

营者可以在无须库存的情况下，从全网收集优质货源，采集同行或

者货源供应商的商品信息，通过软件上架到自己的店铺，本人加价

出卖，赚取差价的经营模式。在新的经营模式越来越受青睐时，如

何界定网店的侵害商标权行为与网店“合法来源”抗辩是否成立，

成为司法实践亟待统一的问题。本案从网店经营者行为进行细化分

析，网店经营者在网店页面及关键词处使用原告商标或者类似商标

用于同一类商品，但是经营模式为无货源经营模式，一件代发，由

上家直接发送货品至购买者，依然构成侵权，“合理来源”辩抗不

成立。体现了网络不能成为侵权的高发地司法理念。

五、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有限公司与某图书广场著作权

权属、侵权纠纷案

一审：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 (2022)豫 0411 知民初

234 号

【基本案情】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就《植物大战僵尸》系列

图书著作权侵权诉本市某图书广场等 7 家书店系列案件。经本院审

理查明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有限公司系《植物大战僵尸》

出版者，享有出版发行权，且在权利保护期内，依法应予以保护。

某图书广场等 7 家书店在经营的书店内销售与少儿出版社正版图书

的出版单位、书号、版次以及内容体系和章节的编排均相同，但印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E%9B%E5%BA%94%E5%95%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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刷质量、纸张材质均存在较大差别的图书。某图书广场等 7 家书店

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以营利为目的，擅自在其经营场所内出售少儿出

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，其行为侵害了少儿出版社享有的复制

权、发行权，遂判决某图书广场等 7 家书店停止侵权、赔偿赔偿中

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有限公司损失。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

判决：某图书广场立即停止销售侵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有

限公司享有发行权的《植物大战僵尸 2 武器秘密之你问我答科学漫

画》著作权的图书；某图书广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中

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有限公司经济损失(含合理维权支

出)10000 元；

【典型意义】

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是推进文化市场繁荣，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

保障。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盗版图书是严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

的行为，不但扰乱了图书市场的管理秩序，更是侵害了著作权人及

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打击盗版图书，净化合法出版物市场，任重道

远。尤其是盗版教辅教材、少儿图书等，更是侵害少年儿童身心健

康。本案依法判赔，体现了人民法院对著作权的充分保护，有利于

净化市场，保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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